[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报名确认函
致：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管理人
我方确定参与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评估机构的选聘报名，我方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全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授权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mail
	

	传真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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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承诺函
致：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管理人
就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合并重整案评估机构的具体选聘事宜，我方向贵方承诺如下：
1. 我方提交的所有文件均真实、合法且有效；
2. 我方及我方拟派驻贵方项目的人员与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盐城市老周食品有限公司、盐城市老周豆制品有限公司及其主要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应当回避的利益冲突；
3. 我方为依法注册成立的评估机构，我方及我方拟派驻贵方项目的人员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4. 为开展工作发生的差旅/住宿等费用由我方自行承担；
5. 我方认可本项目的选聘规则、评分标准，尊重评审结果。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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